
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補考 紙筆測驗 考試日程表 
114.07.10公告 

日期 114年 7月 14日(一) 

注意 

1. 請所有參加補考的同學，記得攜帶學生證或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應考，並依照座位表入座應試。 

2. 遲到逾十分鐘者，不得進場與試；考試結束前二十分鐘，方可出場。 

3. 具有通訊功能之行動裝置如手機、智慧型手錶、知彗型手環等，均須關機不得帶進試場。 

4. 其餘相關規定，依照本校《彰化高中校內各項考試試場規則》執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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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一 
生物(68人) 

地球科學(69人) 
歷史(55人) 國語文(100人) 

化學(71人) 

物理(46人) 

專長-基礎訓練(1人) 

閩南語文（10人） 

數學(178人) 

校訂數學（0+1） 

邏輯辯證（0+1） 

英語文(207人) 

校訂化學（1） 
地理(42人) 

公民與社會(32人) 

校訂物理（1） 

高二 英語文(138人) 
選修物理-力學二與

熱學(189人) 
國語文(156人) 

數學 A(123+1人) 

數學 B(12人) 

數據與詮釋(4人) 

邏輯辯證（2） 

專長-基礎訓練(1人) 

化學-探究 B（9人） 

選修生物-生命的起源

與植物體的構造與功

能(41人) 

地理(11人) 

選修地球科學-大氣、

海洋及天文(29人) 

選修化學-物質構造與反

應速率(153人) 

探究與實作：歷史學探究

(9人) 

歷史(21人) 

公民與社會(7人) 

教室 8(275) 8(244) 8(256) 8(258) 1(12) 8(228) 8(248) 6(204) 2(61) 

※中午 12：10「閩南語文」請至弘道樓 B1數學專科教室補考 

※中午 12：10「專長-基礎訓練」請至音樂科辦公室補考 

※117班歷史依高二考程表補考（第八節），220班歷史依高一考程表補考（第二節） 

※117班數學、校定數學及邏輯辯證為僅需考 1份試卷 

※高二數據與詮釋同數 B，高二邏輯辯證同數 A 

※提醒同學答案卡畫記時請以舊班級及座號填寫 

※多元評量部分請參閱下方補考方式並依規定期限完成。 



 

 

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補考 多元評量 科目部分內容公告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.07.10公告 

高二科目 評量方式 

各類文學選讀 

自行選擇《閱讀文白 120》第七至十二單元其中一篇文章，撰寫 500字心得報告。 

以 word檔案繳交，於 7日 15日晚上 12點前寄至 shuduan01@chsh.chc.edu.tw 

探究與實作：地理與人文社會

科學研究 
繳交報告，老師自行與學生聯繫補考方式 

國文閱讀理解與表達 

自行選擇閱讀文白 120第七到十二單元其中一篇文章，撰寫五百字心得報告。以 word檔案繳交，於 7月 15號下午 5點前 

寄至洪欣怡老師 xinyihung@chsh.chc.edu.tw 或周晏生老師 sheng3476@chsh.chc.edu.tw 

英文閱讀理解與表達 老師自行與學生聯繫補考方式 

 

 


